审计业务约定书                   

威远审    字第    号

甲方：

乙方：宁波威远会计师事务所

兹有                            （甲方）委托             事务所（乙方）进行    年度会计报表审计，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约定：

1、 委托人计报表审计的范围、目的

甲方委托乙方对     年    月     日资产负债表以及       年度的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进行审计。

乙方将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对甲方的内部控制制度进行研究和评价对会计记录进行必要的抽查，在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的基础上，对上述报表的合法性、公允性及会计处理方法的一贯性发表审计意见。

2、 委托双方的责任

甲方：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合法、完整，保证会计报表充分披露有关的信息。

乙方：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进行审计，出具审计报告，保证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

3、 委托双方的义务

甲方：1、及时为乙方的审计工作提供其所要求的全部会计资料和其他有关资料；

          2、及时向乙方提供“客户管理当局声明书”；

3、为乙方派出的有关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及配合；

4、按本约定书的规定按时足额支付审计费用。

乙方：1、按照约定时间完成审计业务，出具审计报告；

2、对在执行业务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保密。

4、 审计收费

根据浙江省物价局规定的收费标准，经双方协商，本项审计业务的收费（或预计）金额为人民币              元。

按照规定于签约后，由甲方预付乙方审计费用的      %，其余的       %在乙方提交审计报告时一次付清。甲方应同时承担，如乙方因审计需要，代甲方垫付的费用或赴事务所所在地以外的差旅费用。

5、 审计报告的使用责任

乙方向甲方出具审计报告一式     份，由甲方分发使用，使用不当的责任与乙方无关。乙方向甲方出具审计报告的审计责任，并不能替代、减轻或免除甲方的会计责任。

6、 约定书生效日

本业为约定书自     年    月     日起生效。

7、 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8、 其他约定事项

甲方：                              乙方：宁波威远会计师事务所

        （盖章）                                       （盖章）

  代表（签章）                                代表（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